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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值得关注的
五个课题*

李培林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本文系作者2018年7月7日在第八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我国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城乡一体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一重大战略部署

下，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乡村振兴和治理都要促进农民的生活富裕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和农民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多

数农民的生活已经相对宽裕，但直到目前，我国农民就大多数来说，仍然是低收入阶层，“穷”

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中上等收入国家相比，巨大的城乡差距

仍然是我国发展的软肋。乡村振兴战略有20个字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此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即“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我们会发现，总要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生活宽裕”变为了“生活富裕”，目标更高了。什么叫生活富裕？我认为，应该是多数农民进

入中等收入生活水平，相对贫困和低收入的则是少数。发展的路径现在也发生了变化，“生产

发展”改为了“产业兴旺”，在我国农民户均耕地很少的情况下，单靠农业富裕不起来，必须

多产业融合。研究三农问题，社会学的视角和议题与经济学有所不同，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乡

村振兴不单纯是指乡村经济的振兴，更不单纯是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问题——当然这些都很重

要，要更多地关注人，关注农民。农民要普遍富裕起来，当然要有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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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无法普遍走西方农业规模经营的现代化道路。2017年，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

积达到了4.6亿亩，约占承包地的三分之一；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超过了350万

户。我国有2亿多农户，一方面农业发展成绩很大：比如，自2010年以来，粮食连年丰收，人

均粮食产量连续8年超过了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再比如，自2009年以来，我国农民人

均收入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增长速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也从2009年的3.33下

降到2017年的2.71。但另一方面，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频现，多数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国际价

格，城乡发展差距不仅仅是收入差距，似乎还在扩展。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还是很大的难题，乡

村振兴和社会治理都应当把农民的生活和现代化当作一个核心的研究议题。乡村治理要与乡村

治安有所区别，要把为乡村发展保驾护航作为治理的目标。

第二，乡村振兴中的逆城镇化问题

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镇化、逆

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治理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按照

城镇化的规律，逆城镇化是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扩展的郊区化之后城镇化发展的一个

新阶段，所以逆城镇化不能理解为反城镇化，而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2012年到2017

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了城镇

居民；按户籍人口计算，2017年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是42.3%。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城镇

化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一般来说，城镇化率提高到80%以后，就不再是发展水平的指

标，而仅仅是一种居住方式的差别。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大城市人口承载能力也几乎到了极

限，所以应当把逆城镇化当作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目前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

村养老的发展如火如荼，但逆城镇化目前还没有形成现实的普遍趋势。最近我也看到有学者写

文章，认为逆城镇化不可能在中国成为一种真正的现实趋势，理由就是城镇化是人口流通的结

果，而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以劳动力的流动为主导，而劳动力的流动又是以工业的集中为前

提。但是我觉得逆城镇化和城镇化的规律是不一样的，逆城镇化不可能以工业的集中为前提。

主要还是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发展的限制，所以逆城镇化的发展在户籍、土地产权、资本下乡

等方面都还有很多限制。比如城镇住宅的土地是国家的，都已涨到了很高的价格，但农民的住

宅土地是集体的，有价值、无价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从何谈起？大家担心资本下乡会剥夺

农民，但是我相信只要搞好监督、规范和规划，应当鼓励资本下乡，资本不下乡，不改变农村

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逆城镇化无法形成。当然，无论涉及农民的什么“化”，都要把提高

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生活环境作为根本目标。

第三，乡村社会治理要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种经营非农化、工业化、城镇化，我国农村的农民出现了新型的社

会分层。早在1989年，陆学艺教授就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农民当时已分

成了八个阶层。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乡村的社会分层结构又发生了一些

新的变化，比如出现了一批农场主和大户，他们不占有土地，但拥有土地的收益权和经营权。

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社会中按土地占有划分阶层的办法，也不能完全照搬城镇社会中职业分层的

办法，要研究真实反映农村阶层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分层办法。要了解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的真实变化，就要把农村社会分层的情况搞清楚。毛泽东同志1933年就写了《怎样分析农民阶

级》一文，那时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现在85年过去了，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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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问题依然是根本性的问题。

第四，认真研究如何形成乡村有效治理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乡土中国时就认为，传统的乡土中国是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形成的乡村

自治体系。西方社会学关于传统社会的研究也形成了从理服社会向契约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

生人社会的转变。我国几代学者都在思考，怎样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现在我国农村发

展到了新的阶段，大家都在思考，在当前分户经营的经济基础上，农民该怎样重新组织起来形

成有效治理。按照我国法律，村委会是农村居民自治组织，但是这与城镇社区的自治组织又有

很大的不同，农村自治组织与乡村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

式制度和传统的乡规民约共同发挥作用。现在村委会的领导和富裕农户都搬到了乡镇和县城居

住，年轻人也都进城务工了，农村就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在农村种地的可能是我国最后一

代传统小农。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振兴乡村？怎样防治乡村的衰败？怎样形成有效治理？恐

怕不仅仅是农民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比如，如果垃圾围村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说是有

效治理呢？城乡的制度一体化应当是乡村有效治理的抓手，要规划下乡，包括供水、供电、供

气下乡，基础设施建设下乡，基本公共服务下乡，这当然需要不少资金。但是无论有多少困

难，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按照规划一步步去做。

第五，精准扶贫、脱贫要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我国现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要在2020年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

可以说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力度的投入，完成这个目标对于我们这样一

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甚至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到2020年我们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贫困问题，解决

农村贫困是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要有一些长期的考虑。比如，我们要考虑怎样

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农业经济学家，他从

事中国农村儿童教育长达40年，足迹遍及陕西、甘肃、青海、云南等农村地区。他的研究团队

发现，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0%农村的孩子没有受过高中教育，这是中国与

发达国家，甚至与其他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一个明显差距。他发现“上不上高中”是决定这个孩

子未来社会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坎儿；他还发现，0到3岁幼儿的认知培育对以后的成长极为重

要。所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培育问题，关系到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关系到农村未来的发展。

再比如，我们要考虑怎样使农业劳动成为一种职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8年中央“一号文

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传统的农民

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职业选择的结果，农民是一种命运，生在农村就没有别的选择。让农民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起码要具有平均的职业收入和待遇。

我的看法是，未来我国绝大多数职业农民并不是土地耕作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而是兼

业农户，比如兼营民宿、兼营农产品网销、兼营农村休闲和农产品加工，等等。总之，改变农

民的贫困状况，改变农业生产的低收入劣势，防止农村凋敝和衰败要有长期的考虑和长期的努

力，这是乡村治理的基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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